遂宁市文旅体品牌创建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文旅体品牌创建积极性，最大限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进一步提升我市文化旅游体育产品品质，助推文旅体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遂宁市内创建文旅体品牌或取得相关荣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第三条  本办法有效期内所申请创建的国家级、省级文旅体品牌或取得荣誉均属奖励范围。
第四条  旅游产品品牌奖励标准：
（一）旅游景区品牌

1．对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管理运营主体，给予每个品牌奖励1000万元。
对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的管理运营主体，给予每个品牌奖励200万元。

对顺利通过评定性复核的5A级、4A级旅游景区，分别给予奖励30万元、10万元。

对成功创建国家级、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的管理运营主体，分别给予奖励100万元、50万元。
（二）旅游饭店品牌

1．对成功创建五星级、四星级旅游饭店的创建主体，分别给予奖励500万元、200万元；对顺利通过评定性复核的五星级、四星级旅游饭店，分别给予奖励30万元、10万元。

2．对成功创建甲级、乙级、丙级民宿的创建主体，分别给予奖励60万元、50万元、30万元；对成功创建天府旅游名宿的创建主体，给予奖励20万元。

3．对成功创建金鼎级文化主题旅游饭店、金树叶绿色饭店的创建主体，分别给予奖励50万元、20万元；对成功创建银鼎级文化主题旅游饭店、银树叶绿色饭店的创建主体，分别给予奖励30万元、10万元。
（三）文创产品、旅游商品和旅游美食品牌

1．对在国家级文化旅游部门及其行业协会、组织主办的各类文创产品、旅游商品比赛中荣获金奖、银奖、铜奖（或类似等级奖项）的产品，分别给予开发企业奖励3万元/件（套）、2万元/件（套）、1万元/件（套）；对在省级文化旅游部门及其行业协会、组织主办的各类文创产品、旅游商品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产品，给予开发企业奖励1万元/件（套）；对成功创建天府旅游名品的产品，给予开发企业奖励3万元/件（套）。

2．对在国家级、省级文化旅游部门及其行业协会、组织主办的各类美食比赛中荣获金奖（或类似等级奖项）的菜品，分别给予开发企业奖励2万元/道、1万元/道；对成功纳入天府旅游美食的菜品，分别给予开发企业奖励2万元/道。
3．对成功创建省级文创集市的创建主体，给予奖励30万元。
4．对活化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推出系列文创产品，与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农业产品等联合打造的文旅公用品牌，具备培育代表性旅游商品，且实体化运作公用品牌的管理运营主体，每年营收达到100—300万元的，按照3%给予奖励；300—500万元的，按照4%给予奖励；500万元以上的，按照5%给予奖励。全年奖励资金不超过50万元，奖完为止。

文旅公用品牌APP（小程序）奖补。对新开发运营“遂心礼”等文旅公用品牌线上购APP，运行正常、签订5年以上合作合同的，一次性奖补5万元/个；新开发，且正常运行小程序、签订5年以上合作合同的，一次性奖补3万元/个。
文旅公用品牌专店奖补。开设文旅公用品牌专店（如：“某超市、某门店”）500㎡以上、销售本地代表性旅游商品，且正常运营的给予一次性奖补20万元/个；1000㎡以上、销售本地代表性旅游商品，且正常运营的给予一次性奖补50万元/个。获得奖补门店、超市后续运营时间不得少于3年。

（四）乡村旅游品牌

对新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的管理运营主体，给予每个品牌奖励200万元。对成功创建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管理运营主体，分别给予奖励50万元、20万元；对成功创建天府旅游名村的管理运营主体，给予奖励50万元。
（五）优秀非遗工坊、百城百艺品牌
对成功创建国家级、省级、市级优秀非遗工坊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分别给予奖励10万元、8万元、5万元。成功创成四川省百城百艺品牌的非遗项目保护单位，给予奖励20万元。
（六）体育品牌

对评定为四川省五星级、四星级体育服务综合体的运营主体，分别给予奖励20万元、10万元。
（七）旅游基础服务

对在全国导游大赛、全国星级旅游饭店从业人员服务技能竞赛中获得前3名奖项的导游（讲解员）、星级旅游饭店从业人员，分别给予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对在全省导游大赛、全省星级旅游饭店从业人员服务技能大赛中获得前3名奖项的导游（讲解员）、星级旅游饭店从业人员，分别给予奖励2万元、1万元、0.5万元；对获得天府旅游名导的导游（讲解员），给予奖励1万元。
第五条  根据全国、全省文旅体品牌创建奖励工作重点的变化，建立奖励项目动态调整机制，由中共遂宁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议定后纳入本办法执行。
第六条  上述奖励资金列入市本级财政预算，纳入市级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统筹安排。
根据市财政财力状况，上述奖励资金原则上于次年起兑现，对200万元及以上的大额奖励资金，于次年起两年内兑现完成。

第七条  监督管理
（一）在本办法有效期内，对同一品牌由低等级晋级高等级的，按高等级品牌奖励额度与已获低等级品牌奖励额度的差额进行奖励。
（二）创建年内发生重大旅游安全事故或重大旅游投诉，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取消其奖励资格。
（三）申请奖励的企业、单位及个人需准确提供文化体育旅游主管部门及其行业协会组织当年评审批文及相关材料（原件备查），并积极配合市和县（市、区）、市直园区文化广电体育旅游部门完成相关资料的查验工作。对提供资料不真实、不完整、超出申报时间或不在规定期限提供相关资料的，不予奖励。
（四）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对通过审核拟给予奖励的企业、单位及个人在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
（五）对已兑现奖励的企业、单位及个人进行后续跟踪监督，对弄虚作假的，经查实收回奖励资金，并在全行业通报，3年内不再受理其任何品牌奖励申请，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六）奖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重点用于设施设备维护、智慧化建设、对外营销、人才培训、产品研发推广等方面。各级文化广电体育旅游部门要会同财政、审计部门加强对奖励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按要求使用奖励资金的，一经查实将在全行业通报，并在3年内不受理其任何品牌奖励申请。
第八条  本办法具体申报细则由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会同市财政局另行制定。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25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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